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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7年 6月 22日內務委員會會議文件  
 

於 2007年 6月 8日在憲報刊登的  
《非應邀電子訊息規例》 (第 108號法律公告 ) 

法律事務部進一步報告  
 
 
  上述規例根據《非應邀電子訊息條例》(2007年第9號 )訂立，以
補充關於發送商業電子訊息的規則。法律事務部 ("本部 ")就上述規例於
2007年 6月 15日向內務委員會會議提交報告 (立法會 LS89/06-07號文
件 )，當中表示本部正要求政府當局澄清若干技術問題，並會在收到政
府當局的回覆後提交進一步報告。本部曾再致函政府當局，詢問當局

有否就上述規例諮詢業界。  
 
2.  政府當局的回覆現綜述如下：  
 
 (a) "短訊 "的定義  
 

短訊是該規例適用的各類商業電子訊息之一。根據該規例的

定義， "短訊 "指 "使用環球流動通訊系統 ("GSM")所界定的短
訊服務或任何類似短訊服務的文字訊息 "。本部詢問，為求清
晰，應否在 "短訊 "定義中加入GSM所界定 "短訊服務 "的定義，
政府當局回應時解釋，GSM所界定的 "短訊服務 "，是指載於
電訊業所採用的兩份GSM技術文件 1 所指定的技術規格。這
些文件可能會因應科技發展而不時作出更新，文件當中詳細

列明短訊服務的技術規格，包括形式、服務元素、網絡建設

和功能等。由於在該規例中界定 "短訊 "的目的，是方便界定
發送至電話號碼的文字訊息種類，以便在該規例下訂明適用

於此類訊息的具體規定，而由於技術規格的更改均屬技術性

質，因此並不會改變電訊服務提供者及商業電子訊息的發送

人和收訊人所理解的短訊的本質，因此政府當局認為沒有必

要在該規例對 "短訊 "的定義中加入GSM就 "短訊服務 "所界定
的技術性定義。若隨着技術標準提升，"短訊 "一詞變得過時，
該詞的定義可藉修訂規例予以修訂。  

 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 該兩份文件分別為《GSM 03.40-點對點短訊服務的技術實踐》及《GSM 03.41-
小區廣播短訊服務的技術實踐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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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) 第 9(3)(a)條對取消接收選項必須 "便於使用 "的規定  
 

本部曾問及在何情況下取消接收選項會被認為便於使用，以

及應否在該規例中列明該等情況，政府當局回覆時表示，由

於每種技術各有不同特性，取消接收選項是否 "便於使用 "會
因應電子訊息的種類而有所差別。因此，政府當局認為不可

能在該規例中提供一份鉅細無遺的清單，列出可適用於所有

種類的電子訊息的情況。然而，電訊管理局將在實務守則中

就每種電子訊息列舉例子，以供商業電子訊息發送人參考，

助其遵守有關規定。  
 
 (c) 諮詢業界  
 

據政府當局 2007年 6月 20日的函件 (載於附件 )第 5段所載，於
2007年 5月 14日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舉行會議後，政府
當局曾將規例擬本送交主要業界人士及消費者委員會以徵詢

其意見。除在上述事務委員會會議舉行前接獲的 3份意見書
外，政府當局其後再接獲另一份意見書。據政府當局所述，

該 4份意見書普遍支持該規例的原則。議員可參閱政府當局的
函件第 6至 11段，以瞭解諮詢詳情。    

 
3.  鑒於上文第 2(a)及 (b)段所載政府當局的解釋，本部再無其他
疑問，並信納該規例在法律及草擬方面並無任何問題。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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